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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

的通知》（深证[2022]704 号）同意，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简称为“立新能源”，股票代码为“001258”。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

233,333,334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自 2022 年 7 月 27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及本公司披露的风

险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

决策、理性投资。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公司近期经营状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目前

不存在未披露重大事项。 

二、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公司近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对外投资、资产收

购、出售计划或其他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按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计划实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本公司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大华审字[2022]002596 号《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报告，本公司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17,981.72 181,809.56 124,165.46 

非流动资产 483,771.83 466,402.02 357,318.17 

资产总计 701,753.55 648,211.58 481,483.64 

流动负债 91,475.75 99,472.75 71,116.78 

非流动负债 421,895.84 374,604.37 274,237.81 

负债合计 513,371.59 474,077.12 345,354.58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188,225.49 173,911.02 136,004.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8,381.97 174,134.46 136,129.06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营业收入 80,136.10 65,320.92 62,259.24 

营业成本 31,454.47 24,936.04 25,490.16 

营业利润 15,441.37 13,744.36 11,474.02 

利润总额 15,281.62 12,828.48 11,443.63 

净利润 14,301.44 11,788.04 10,750.3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292.67 11,789.09 10,086.04 

扣非后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14,083.66 11,756.25 9,818.46 

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88.81 29,766.23 35,795.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511.99 -106,265.84 6,113.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49.07 90,133.40 -56,956.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8,925.89 13,633.79 -15,047.36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9,828.55 16,194.76 31,242.1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8,754.44 29,828.55 16,194.76 

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1.12.31 

/2021 年 

2020.12.31 

/2020 年 

2019.12.31 

/2019 年 

流动比率（倍） 2.38 1.83 1.75 

速动比率（倍） 2.38 1.83 1.7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6.53 28.92 22.79 

资产负债率（合并，%） 73.16 73.14 71.73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后）

占净资产的比例（%） 
0.27 0.25 0.1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0.54 0.58 0.74 

存货周转率（次） 1,440.76 1,142.19 5,141.99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62,737.29 51,470.85 50,791.31 

利息保障倍数（倍） 1.69 1.67 1.62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股） 
0.62 0.43 0.3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27 0.19 -0.14 

四、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2022 年 1-3 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阅了公司 2022 年 1-3 月财务报告，并出具了《审阅报告》（大华核

字[2022]00L00190 号），具体财务数据详见“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八、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2022 年 1-3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7,362.97 万元，同比下降 4.35%；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4.59 万元，同比下降 3.61%；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0.23 万元，同比下降 2.39%。公司营业收入

的下降，主要原因是风资源条件的波动。2021 年 1-3 月，公司哈密国投新风三塘

湖 200MW 风电项目所处区域风资源条件达到历史最优水平，平均风速明显高于

其他年度，使得 2021 年一季度上网电量达到 13,086.15 万千瓦时，较 2019 年同

期的 7,867.20 万千瓦时、2020 年的同期的 8,122.95 万千瓦时、2022 年同期的

8,101.50 万千瓦时均显著增加，进而使得该项目 2021 年 1-3 月发电收入 5,909.77

万元较 2022 年 1-3 月的 3,836.73 万元高出 2,073.04 万元。 

2022 年 1-3 月，公司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下降 789.79 万元

的同时，营业成本中折旧成本因受固定资产准则等因素影响使得 2020 年末并网

发电 36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于 2022 年 1-3 月折旧相比 2021 年 1-3 下降 1,194.53

万元。上述因素存在一定的偶发性，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不具有持续影响。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总体经营情况良好，生产

经营的内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稳定；未发生对公司未来经营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

事项、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2022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信息 

2022 年 1-6 月，公司经营情况预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经营业绩稳定。根据

公司过往经营状况以及各发电项目执行的上网电价、市场化交易合同电量、计划

发电量及上网电量数据，并结合当前市场、行业的发展动态，并以 2022 年 1-3 月

的经营情况为基础，基于谨慎性原则进行经营业绩预测。公司预计 2022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44,292.65 万元，较上年同期预计增长比例不低于 3.74%；预计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7,561.82 万元，较上年同期预计增长比例不低于

3.25%；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7,615.58 万

元，较上年同期预计增长比例不低于 5.39%。上述 2022 年上半年业绩情况系公

司初步预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五、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注意以下风险因素 



上网电价波动风险 

2014 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多次调整陆上风电和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2019

年，国家发改委陆续发布《关于完善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改价格〔2019〕761 号）和《关于完善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

882 号）等文件，进一步推进平价上网项目的建设，未来新核准的集中式光伏电

站、采用“全额上网”模式的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集中式陆上风电和海

上风电上网电价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不得高于项目所在资源区相应指导价。

2021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

知》（发改价格[2021]833 号），明确自 2021 年起，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

商业分布式光伏和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进行补贴，该通知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执行。 

综上，公司未来投资的光伏项目和风电项目可能面临上网电价波动的风险。 

市场化交易占比提升导致的业绩下降的风险 

2016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

明确可再生能源电量分为保障收购电量和市场化交易电量两部分。其中，保障收

购电量通过各地电网公司与发电企业签订《购售电合同》进行交易，交易价格依

据政府核准电价或招标确定上网电价结算；市场化交易电量则通过电力交易中心

平台发布需求并集中撮合交易，按交易电价结算。由于我国各区域电力市场化进

程和政策各不相同，公司已投产项目所在区域的售电模式也存在差异，在未参与

市场化交易的区域，公司依据新能源发电项目核准时确定的标杆上网电价或特许

权投标电价与电网公司直接结算电费；在参与市场化交易的区域，公司所生产的

部分电能由电网公司保障性收购，按项目批复上网电价结算，参与市场化交易方

式实现消纳的电量，则按市场化交易电价结算。 

报告期内，受各地区消纳情况及各地上网政策影响，公司市场化交易电量占

比分别为 14.56%、26.33%和 21.86%，整体呈现上涨趋势。由于市场化交易电价

通常低于项目核准电价，若后续电力市场化交易占比进一步提升，则可能对公司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土地房产相关风险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所属部分电站项目房屋建筑物尚未取得权属

证书，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业务与技术”之“六、与发行人主

营业务相关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部分相关内容。公司因土地房产事项存在被

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具体情况详见本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公司治理”之

“二、公司近三年的违法违规情况”部分相关内容。 

截至本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所使用土地已全部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尚未取得房屋权证建筑物的面积为 647.21 平方米，占公司总使用房屋建筑物面

积的 3.12%。公司及子公司正在积极办理房屋权证，但由于相关权证办理程序较

多、审批时间长，能否最终办理权证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公司不能及时取得不

动产权证书，则存在无法继续使用该等房产或受到相关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进

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及可再生能源补贴款收回周期较长的风险 

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金额分别为 95,386.23

万元、129,446.44 万元及 165,648.89 万元，公司报告期各期的营业收入金额分别

为 62,259.24 万元、65,320.92 万元和 80,136.10 万元，2019 年末、2020 年末及

2021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53.21%、198.17%及

206.71%。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电价补贴款，根据相关规定需逐级申报纳入补贴

目录或补贴清单，发电项目列入补贴目录或补贴清单后可获得可再生能源补贴，

且可再生能源补贴结算周期较长，进而使得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余额逐年增加。

报告期各期，公司收取新能源电价补贴款金额分别为 24,588.46 万元、17,947.42

万元和 20,519.07万元，占当期确认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7.12%、

40.12%和 41.49%，新能源补贴款收取金额占当期补贴收入比例呈下降状态。 

若上述情况无法得到改善，将导致公司应收账款规模不断增长，进而影响公

司的资产负债率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 



上述风险因素为公司主要风险因素，将直接或间接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等有

关章节并特别关注上述风险的描述。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7 日 


